
兴安盟财政局关于举办 2023 年度全盟

政府采购专题培训班的通知

盟本级各预算单位，各旗县市（开发区）财政局、盟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从业人员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：

为贯彻落实财政部“八五”普法要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

厅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，规范

全盟各级政府采购活动，进一步提升我盟政府采购工作相关人员

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，持续优化我盟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。根据

2023 年度政府采购工作计划安排，现对全盟各预算单位、盟各级

政府采购监管人员、盟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从

业人员以及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开展 2023 年度全盟政府采购专题

培训。现将培训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时间

2023 年 5 月 15 日——7 月 15 日为线上培训时间。

二、培训要求

本次培训采用远程线上方式开展，参训人员参加在线学习，

学习完成后在政府采购云平台填写培训学时。

为确保培训效果，提出如下要求：

（一）各财政部门及时将培训通知传达到属地预算单位、政



府采购代理机构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，做好培训组织工作，确保

培训效果。

（二）盟各级政府采购监管人员、盟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政

府采购代理机构积极动员本单位政府采购相关人员参加培训，培

训过程中如有问题可向我局咨询。

（三）本次培训既是做好政府采购业务工作的需要，更是优

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，各采购代理机构应根据《政府

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，至少安排 5 人参训。参与情

况及学习效果进行实时统计，并以适当方式进行通报。

具体线上学习操作流程按照《附件》要求操作即可。

附件：政府采购云平台线上学习操作流程

兴安盟财政局

2023 年 5 月 17 日

（联系人：李佳越 0482-8233197）



政府采购云平台线上学习操作流程

1.政府采购当事人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

点击“政采讲坛”

2. 进入页面后点击右方“▶”按钮



3. 在弹出的视频窗口进行学习

4. 在培训达到 40 学时后，点击“培训学时”



5. 进入页面后点击右上角“新增”

6. 填写相应内容，完成本年度政府采购专题培训


